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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和 2018 年

3月 23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》）、《关于公司实

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5、2018-010）。近

日，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王寿纯先生的告知函，王寿纯先生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，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。

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增持主体的情况 

1、增持人：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王寿纯先生 

2、增持股份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

价值的认可,增强投资者信心，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，以更好

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、稳定、健康的发展。 

二、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

在计划增持期间内，王寿纯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

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248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.136%。具体明细如下：  

序号 增持期间 增持股数（股） 成交均价（元） 成交金额（元）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(%) 

1 2018年 3 月 15 日 150,000 20.43 3,064,500.00 0.082 

2 2018年 3 月 19 日 98,000 20.489 2,007,922.00 0.054 



合计 —— 248,000 —— 5,072,422.00 0.136 

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寿纯、曲立荣夫妇共持有公司股份

100,150,000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5.08%。其中，王寿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

份 52,150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8.68%；曲立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

48,000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6.40%。 

截至 2018年 3月 19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寿纯、曲立荣夫妇共持有公司股

份 100,398,000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5.212%。其中，王寿纯先生持有本公

司股份 52,398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8.815%；曲立荣女士持有公司股

份 48,000,000 股，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26.397%。 

2018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公司2017年度利润

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预案》，“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1,840,201股为基数，

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.00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），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

东每10股转增7股”。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8年5月24日实施完毕，公司总股

本由 181,840,201股增至 309,128,341股。 

截至2019 年1月3日，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。自2018年3月20日至2019年1

月3日期间，除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

司股份的情形。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寿纯、曲立荣夫妇共持

有公司股份170,676,6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5.212%。其中，王寿纯先生持有公

司股份89,076,6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8.815%；曲立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

81,6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6.397%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次增持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等相关

规定。 

2、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也不会导致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3、王寿纯先生承诺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项承诺，在增持实



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 

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：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

格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本次增持属于《收购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；本次增

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

2019年 1月 4日 




